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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类社会繁衍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引
起世界各国对卫生和健康的高度重视，动员全社
会关心和改善卫生状况，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世界
卫生组织把每年4月7日定为“世界卫生日”。今
年的主题旨在倡导加大力度保障母婴健康，减少
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并优先关注妇女的长期健
康与福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全球有近30万妇
女因妊娠或分娩而失去生命，超过200万婴儿在
出生后第一个月内死亡，另有约200万婴儿胎死
腹中。这相当于每 7 秒钟就有 1 例可预防的死
亡。按照这一趋势发展，全球五分之四的国家难
以实现到2030年改善孕产妇生存的目标。可见，
保障母婴健康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临的重大
问题，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把保障母婴健康作为
今年主题的原因。

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健康水
平不断提高，2023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尽管成绩斐然，孕产妇和
婴幼儿的健康仍然是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重大卫生
健康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充分体现出我国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初衷。

保障健康需要有完善、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
网络。医疗服务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医
疗服务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得病的患者，如果把卫
生健康体系仅仅归结为提升医疗服务，只“治已
病”而忽视“治未病”，其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实践证明，防病胜于治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环境对于健康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医疗服务的
作用，是决定国民健康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因此，
卫生健康体系既要关注治疗患者，也要关注预防
疾病的发生。这正是为什么我国卫生健康事业要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树立

“大健康”理念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相应的卫生健康科普

和保健活动，在母婴健康保障领域，开展了母婴保
健、疫苗接种、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免费孕前优生
检查等保健和生育服务。据统计，2023 年，我国
共为828.2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查，目标
人群覆盖率平均达96.9%。积极采取“治未病”的
各项措施，大力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才能够有效提
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法治是保障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包括
母婴保健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有所不
同。前者是针对群体健康提供的以预防为主的“治
未病”服务，后者则是针对个体健康提供的以治疗
为主的“治已病”服务。公共卫生服务涉及公众健
康权，需要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发动公众参与，其措
施和活动往往涉及社会层面的组织和实施，因此作
为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律在其中应当发挥的规范和
保障作用尤为关键。

目前，我国在卫生健康领域已经形成了以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为核心，以传染病防治
法、精神卫生法等法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公共卫生场所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性
病防治管理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等部
门规章以及大量地方性法规为主体的卫生健康法
律体系。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公共卫生、医疗服
务、医疗保障、药品安全等领域，卫生健康工作基
本形成了有法可依的局面。尤其是在母婴保健方
面，有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母婴保
健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孕产期保健工作
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以及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予以支撑，为促进母婴健康乃至全民健康，推进健
康中国战略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当然也要认识到，虽然我国卫生健康法治体
系已基本成型，但面对不断变化的疾病谱和持续
增长的民众健康需求，仍需要不断完善。特别是
在母婴健康保障方面，要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确
定2025-2027年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
规划，制定母婴保健工作的具体步骤和落实阶段，
在“大健康”理念的指引下，加快托育服务法等立
法工作，持续依法建立相关制度机制。充分运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细化和落实政府
机构和社会组织在推动母婴保健工作中的职责，
把所有适龄产妇和新生儿纳入保健服务范围。将
母婴健康作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
容，通过制定全球和区域卫生健康合作和援助规
划，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母
婴保健工作和制度的发展。

总之，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法治建设，
为保障母婴健康、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更坚
实有力的制度支撑，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提升我国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优质、
安全、公平的卫生健康环境。 （来源：法治日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依法惩
治虚假诉讼犯罪典型案例，引发社会关注。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当事人或
虚构案件事实，或捏造法律关系，或伪造诉
讼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谋取非法利益。

近年来，虚假诉讼花样翻新，出现一些
新的表现形式：有的虚构债权债务，以诉讼
方式实现财产移转以规避限购、限售等经
济调控政策；有的利用新技术，伪造电子签
名等新型证据提起虚假诉讼；有的虚构新
技术“在先使用”，以虚假诉讼干扰他人申
报知识产权；等等。

此前，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虚假诉讼罪，
两高两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
意见》明确了罪名认定标准，细化了查处机
制。打击治理虚假诉讼有了更多制度保障。

然而，问题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真
正治理好虚假诉讼，特别是应对其中花样
百出的新问题，就必须针对问题精准施策、

形成合力。
不少地方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对虚假

诉讼行为的识别能力。如浙江法院设计开
发建设虚假诉讼协同智治应用，通过智能
识别、关联案件等技术手段对虚假诉讼风
险进行评估。一些地方在办案过程中加强
对异常行为的预警、筛查、监管，对民间借
贷、借款合同等虚假诉讼多发的案件类型，
进行重点关注和审查，综合运用承办法官

“询”查、关联案件“联”查等，避免虚假诉讼
案件“蒙混过关”。

虚假诉讼一般是以民事诉讼形式出现，
其本身又涉及刑事犯罪，这就需要司法机关
与公安机关等形成打击合力。此前，山东一
地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发现企业诉讼中有虚
构债权的嫌疑，立即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很快查明其通过虚假诉讼转移公司财产的
行径。这种“司法审查+公安侦查”的联动模
式，有效破解了违法犯罪查处难题。不同部
门间的数据共享，也可以有效筛查可疑诉讼

线索。例如重庆司法机关联合税务等部门
进行信息共享，筛查异常交易，发现涉及“套
路贷”的虚假诉讼线索。各地可以更好探索
建立司法、公安机关之间的虚假诉讼犯罪线
索双向移送机制。

现实中一些诉讼当事人，明知自身不
存在权利基础，却抱着“先去告告看”“输了
不亏，赢了大赚”的心态，随意提起诉讼，侵
害他人权益、浪费司法资源。对此，还要加
强虚假诉讼相关法律宣传，提升群众的法
治意识。一些地方法院探索当事人签署诚
信诉讼承诺书，也起到了明晰法律责任、普
及法律知识的效果。

每一次对虚假诉讼的精准打击，都是
对法治精神的生动践行。从技术筛查到协
同治理，从刚性惩处到法治教育，一张日益
严密的法律之网正在织就。“惩防结合、标
本兼治”，通过法律利剑斩断利益链条，以
诚信体系重构社会信任，让虚假诉讼无处
遁形。 （来源：浙江法治报）

让虚假诉讼无处遁形
金歆

4 月 2 日，一段视频在网上爆火：一辆
新能源汽车在公路上行驶，但是司机已双
手离开方向盘，呼呼大睡。此视频一经传
播，迅速攀升至热搜榜首，引发网友对智能
驾驶相关话题的讨论。

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没有达到科幻电影
中无所不能的水平。依据我国的《汽车驾
驶自动化分级》国标，自动驾驶从低到高分
为L1到L5，通常将L1-L2级别的自动驾驶
称为辅助驾驶，能够帮助驾驶员实现车道
保持、自动变道、自适应巡航等功能，通常
建议在高速公路上使用；而真正具备自动
驾驶性能的L3级、L4级技术则处在试点阶
段，只能在限定区域内上路通行。

当前，上市的新能源汽车所拥有的自
动驾驶技术最高仅为L2级。这意味着，驾
驶员仍然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辅助
驾驶可以使用，但驾驶员不能放弃对方向
盘的接管。

尽管L2级车只是辅助驾驶，并不是自
动驾驶，但是，惊心动魄的“无人驾驶”场面

却一再上演。除了这次的“无人驾驶”，去
年10月，一段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
车内驾驶人员座椅放平、“盖被睡觉”的视
频也曾火爆一时。

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的问题，
已经相当突出，各方应该做出及时澄清和
干预。

首先，要强调驾驶者的安全责任，驾驶
员仍然要牢牢抓住手中的方向盘，不能误
解、盲信尚不成熟的技术。这两年，人工智
能技术运用于社会方方面面，这容易让普
通民众形成一种错觉，认为新能源车也已
经很智能，甚至可以完全解放双手不管方
向盘了，但其实，目前自动驾驶技术依然没
有完全迈过L3的坎。

其次，车企在宣传时应该实事求是，别
打擦边球、别玩文字游戏。目前部分车企
在营销时，将辅助驾驶改称为“智能驾驶”，
会让消费者产生一定误解。还有一些车企
在营销时宣传“自己的产品是L2.9999999”，
其实小数点后面的 9 再多还是达不到 L3，
依然不是自动驾驶，这绝对不能误导消费

者。但是在大面积广告宣传中，许多消费
者潜移默化接受了辅助驾驶就是自动驾驶
的设定，就容易忽视了辅助驾驶、智能驾驶
存在的诸多技术瓶颈。

我们当然可以适度使用辅助驾驶来减
缓驾驶员长途行驶的劳累，但事物发展的
普遍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新技术新事
物被广泛运用时，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以审
慎态度去对待。人工智能技术需要进行海
量机器学习才能不断迭代更新。汽车行车
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突发情况多种多样且不
一定具有规律性，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自
动驾驶领域的机器学习需要足够的样本和
足够的时间，而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投用
时间尚短，想要让相关技术进一步成熟，必
须要经过时间的历练。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动驾驶
的前景很广阔，但在相关技术尚未完全成
熟之前，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驾驶员必须牢牢抓住手中的方向盘，企业
在宣传的时候也应该避免误导，司机、车企
都不能含糊。 （来源：澎湃新闻）

“智驾”不是自动驾驶
司机、车企都不能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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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推动和保障
母婴健康
王晨光

怎样持续提升公证服

务质量和公信力？如何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证

法律服务的便捷、高效和

优质？

司法部日前在全国部

署开展“公证规范优质”行

动，在前两年推出的“减证

便民”“提速增效”举措基础

上，进一步在公证服务“好”

字上下功夫，在 14 个方面

采取38项措施，实现“四优

化四提升”。活动将从现在

起持续至今年年底。

新华社王鹏作

优化提升服务


